
 

   

诚毅院综〔2015〕42 号 

 

集美大学诚毅学院文件

关于印发《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学生 

缴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系、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学生缴费管理办法》经 2015 年第十三

院长办公会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原《集美大学

诚毅学院学生缴费管理规定》（集大诚毅财[2009]7 号）同时废

止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件：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学生缴费管理办法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

2015 年 7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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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学生缴费管理办法 

 
为加强对学生缴费工作的管理，维护学院和学生的合法权

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和福建省物价局、教

育厅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福建省民办

教育收费管理实施细则》（闽价费[2013]41 号文），以及《集美

大学诚毅学院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》（诚毅教综[2014]13 号文）

的精神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，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学杂费

是高校学生应尽的义务。全体学生应切实增强缴费意识，主动

及时缴纳学杂费。  

二、财务部是学院学杂费管理的职能部门，根据国家和上

级有关规定拟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，并按规定程序报批和执

行。学生学杂费的收缴工作由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，各系和有

关部门协助配合做好相关工作。未经批准，院内各单位不得另

立名目，自行向学生收费。 

三、学生学杂费按学年缴交。新生的缴费标准和缴费期限

在学院寄发的新生入学须知中通知每位学生；老生新学年的缴

费标准和缴费期限，财务部在每年 6 月下旬通知各系，再由各

系通知到每位学生。教务部应于每年 6 月中旬将老生新学年应

缴教材费标准通知财务部。学工部应于每学年放假前将老生新

学年住宿费标准通知财务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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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为方便学生缴费，学院实行学生委托银行代扣代缴办

法。新生入学前，学院统一办理缴费银行卡。学院将缴费银行

卡随录取通知书一并寄给学生，学生应与银行签订“批量代收

业务个人客户第三方签约申请表”，确认缴费银行卡帐号。该卡

将作为学生在校期间缴费、领取奖助学金、校园卡圈存的专用

卡，务必妥善保管。若缴费银行卡丢失、损坏，应尽快到原发

卡银行补办新卡并到财务部办理变更登记，重新签订代扣申请

表。 

五、学生应在财务部通知的缴费期限之前将本人新学年应

缴费金额足额存入银行缴费卡，由财务部通知银行统一扣缴。

财务部在每学年开学前向学工部提供已缴费的学生名单，学工

部再提供给各系。各系据此办理注册手续。收费票据统一在开

学后由财务部开具并按班级整理后交给各系发放签领。学生在

校期间应妥善保管好收费票据，以便核对。收费票据遗失无法

重开。 

六、因暂时经济困难一时无法缴清学杂费的学生，必须在

开学注册时缴清住宿费、代收费后，填写“集美大学诚毅学院

学生学费缓交审批表”，经逐级审批后，到财务部缴清应缴的部

分学费，方可办理注册手续；已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，开学注

册前未到账的学生，必须在开学注册时将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

相关证明材料送学工部审核同意后，到财务部缴清应缴费总额

与助学贷款申请金额的差额，方可办理注册手续。 

七、凡未缴清学杂费又未批准暂缓缴费的学生，不予办理

注册，并按《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》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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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按学籍管理规定升级、转专业、编入下一年级的学生，

学杂费按所编入专业年级的收费标准缴交。 

九、结业后，返校申请参加未取得学分课程考试或补做毕

业论文的学生，按课程学分数和学分学费标准收费。 

十、学生缴费后因故转学、退学以及其他原因终止学业的，

入学时缴交的代收费按实结算，学费和住宿费按以下标准清退：

缴费后未入读的，全额退还；缴费后入读的，按月退还，一学

年按 10 个月计，从学生提出申请之日的次月起计算。入读时间

从正式上课（含教学计划内的军训课程）之日起计算。 

十一、学生缴费后经批准休学、保留学籍的，当学年学费、

住宿费按月予以退还，一学年按 10 个月计，从学院批准休学、

保留学籍的次月起计算。 

十二、经学生申请、学院批准外宿的，当学年已缴交的住

宿费按月予以退还，一学年按 10 个月计，从搬出宿舍的次月起

计算。 

十三、应征入伍学生退役复学学费缴交按《集美大学诚毅

学院征兵工作管理规定》（诚毅学综[2014]9 号）执行。 

十四、从 2014 级学生起，实行学分制学费收费的重新学习

课程、结业换证考试课程、转专业和外校新转入学生补修课程、

申请先修课程收费及退费按《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学分制学费收

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诚毅院综[2014]47 号）执行。 

十五、本办法适用于我院全日制本科生。 

十六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本办法由财务部负责解

释。原《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学生缴费管理规定》（集大诚毅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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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009]7 号）同时废止。其他有关文件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

以本办法为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7 月 1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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